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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科招生计划编制工作，着力

优化专业结构、提高生源质量，根据教育部及山东省教育厅有关

本科招生工作通知精神，结合学校事业发展规划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年度全日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

编制工作。本科招生计划包括普通类型、中外合作办学、校企合

作办学、艺术类、高水平运动员、综合评价、“3+2”“3+4”转

段等类型招生计划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 

第三条  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全面领导本科招生计划编制

工作，决定相关重大事项。招生办公室负责本科招生计划编制工

作的具体实施。 

第四条  特殊类型（包括艺术类、高水平运动员、综合评价

等）招生简章须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。年度本科招生计划编制

情况须经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。 

第三章  工作程序 

第五条  招生办公室根据上级要求，制定学校年度本科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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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编制工作通知，组织开展本科招生计划需求摸底工作。 

第六条  招生办公室汇总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本科专业评

价报告、生师比、毕业生就业率、转专业申请率等数据，供各学

院编制招生计划时参考。各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招生计划编

制工作小组，认真研究、充分论证后，将本学院分专业招生计划

需求报招生办公室。 

第七条  招生办公室根据学校事业发展规划以及本科招生

计划编制原则，统筹编制全校本科招生计划。 

第八条  学校召开校长办公会对全校本科招生计划进行审

议研究。审议通过后，招生办公室按照有关要求在全国普通高校

招生来源计划网上管理系统中进行本科招生计划编报，上级有关

部门审核通过后向社会发布。 

第四章  编制原则 

第九条  紧紧围绕学校事业发展规划，对招生专业和招生计

划进行总量控制。新上专业招生计划原则上在本学院总量内调整。 

第十条  本科招生计划编制按照“突出工科主导，强化行业

特色，厚植区域优势”的办学定位和专业建设定位，适当考虑国

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、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专业、国家特

色专业的招生规模稳定。 

第十一条  根据学校本科专业优化调整方案以及学校本科

专业评价报告，综合考虑录取位次变化、生师比、毕业生就业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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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专业转出申请率等因素，建立分专业招生计划动态调整机制。

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对专业招生计划进行核减： 

（一）学校本科专业优化调整方案中列入计划停招的专业。 

（二）近两年本科专业评价星级为三星及以下的专业。 

（三）录取最低位次比上一年度降幅较大的专业。 

（四）生师比高或办学支撑条件弱的专业。 

（五）近两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列在全校后 5位的专业。 

（六）近两年学生转专业转出申请率（按在校生数计算）列

在全校前 3位的专业。 

第十二条  泰安校区、济南校区各院（系）按照校区功能定

位编制本科招生计划。 

第十三条  校企合作办学、“3+2”“3+4”转段等类型编制，

落实有关合作协议约定，其他类型编制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统筹安

排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与国家法律、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不一致

的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。未尽事宜，按上级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招生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 

 
 


